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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落实习惯过紧日子要求，规范差
旅费报销工作的通知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惯过紧日子要求，严格执行国家及上

级部门最新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现就《大连民族大学

差旅费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大民校发〔2025〕52 号）有

关事项补充、规范通知如下：

一、从严控制出差审批与统筹管理

各单位、各部门要严格执行公务出差事前审批制度，加

强出差计划统筹把关，强化出差必要性、合规性、经济性审

核。从严控制出差频次、人数和天数，规范基层调研等公务

活动安排，坚决防止重复调研、扎堆调研，低效调研、形式

化调研。

二、规范交通工具乘坐及购票新要求

出差人员乘坐飞机的，应当优先购买通过政府采购方式

确定的国内航空公司低价机票。

乘坐高铁（动车），在当日 20 时至次日 7 时期间，乘

车时间 6 小时以上，或者连续乘车超过 12 小时的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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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类人员，可以乘坐高级动卧；

二类人员，可以乘坐一等卧、动卧；

三类人员，可以乘坐二等卧、动卧。

应按规定等级乘坐交通工具，若未按规定等级乘坐交通

工具的，不予报销（办法第三章第十一条第四款以本项通知

为准）。如应当乘坐飞机经济舱、高铁（动车）一等座席别

的，不得购买超级经济舱及同类型舱位、优选一等座。确因

执行紧急公务等特殊工作需要购买的，须在出差审批“特殊

事项说明”栏单独注明。

公务出差应当加强计划统筹，合理安排行程，减少机票、

车票退改签费用，降低差旅运行成本。

三、严格管理用餐、用车费用缴纳事项等

出差人员应当及时足额缴纳住宿费，在规定标准限额内

凭据报销，超出标准部分由个人自理，不得要求下级单位、

其他单位负担。

学校（含各单位各部门）出具或者收到公函（含邀请函）

的，需协助安排用餐、用车的，应在函中列明接待事项，并

及时按规定缴纳相关费用，报销差旅费时，出差人员应出具

接待单位协助安排用餐、用车以及费用缴纳情况的说明。未

按规定缴纳伙食费、交通费的，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
本通知自 2026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，请各单位、各部门

遵照以上通知要求执行。如遇国家政策调整，按最新政策执

行。


